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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10）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茗苑旅游规划设计研究中心、杭州旅游集散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林震华、王俊、任鸣、陈向、赖虔、李任芷、刘士军、汪黎明、刘

莉莉、张源。



LB/T 010—2011

3

引  言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散客市场比重越来越大。为适应旅游新形势，完善城市公共职

能，服务散客旅游市场，我国多省、市先后设立了城市旅游集散中心。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发展迅速，但目前还没有完整的、规范的标准作为指导其设施建设和

规范其服务的依据。为完善城市旅游集散中心的基础设施，提高、规范服务水平，更好的促

进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健康发展，特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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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旅游集散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旅游集散中心设施与服务的基本要求，等级划分的依据和条件。

本标准适用于经注册设立的城市旅游集散中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258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

GB 9672 公共交通等候车室卫生标准

GB/T 10001.1 标志用公用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T 15971 导游服务规范

GB/T 17217 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准

GB 19085 商业、服务业经营场所传染性疾病预防措施

JGJ 50 城市道路和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

JGJ 122 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

LB/T 002 旅游汽车服务质量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 city tourist transportation center

为游客(主要是散客) 提供旅游集散、咨询、换乘，同时具有旅游公共服务功能的组织

实体。

3.2

旅游集散服务 tourist transportation service

通过发售联票等方式组织游客来本地、外地旅游，或组织游客在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就地

换乘后继续游程的旅游服务。

3.3

旅游咨询服务 tourist consulting service

通过专门培训的人员或有关载体，向游客提供有关旅行、游览、休闲、度假等活动相关

信息的非商业性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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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旅游换乘服务 tourist interchange service

为进入本地区、景区的旅游车辆提供停放场地，为游客提供旅游专线交通工具到达目的

地的旅游服务。

4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的等级划分与依据

4.1 等级划分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划分为三个等次，从高到低依次为一级、二级和三级。

4.2 依据

等级划分以功能分区、设施设备、服务要求、运营管理为依据。

5 基本条件

5.1 应设置在机场、车站或客运码头、主要景区及城市商业中心等，交通便捷，易到达。

5.2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的建筑及运行管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消防、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等

的有关法规和标准。

5.3 配备旅游专线交通工具，经过当地车辆监理部门年度检验合格。

5.4 证照齐全，具备客运经营许可证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5.5 应有相关部门认可的旅游专用票证，所出售的旅游套票应记载日期、班次、发车时间、

座位号、乘车地点、到达站名及提供的服务内容等。

5.6 旅游线路的设计应方便、安全、合理。

6 一级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划分条件

6.1 功能分区

6.1.1 布局合理，功能分区科学，应有中心大厅、售票区、停车场、公共厕所等主要功能

区。

6.1.2 中心大厅应设置咨询接待区、候车厅、旅游产品展示区、吸烟区、行政管理区、旅

游购物区、休闲服务区、医务室、失物招领处等，宜设置母婴及残疾人专用休息室。

6.2 设施设备

6.2.1 中心大厅

6.2.1.1 中心大厅内应光线明亮、通风良好、整齐明快、布局合理，容量能充分满足游客

接待量要求。

6.2.1.2 咨询接待区位置应合理、易见。

6.2.1.3 应设有公用电话，并具备国际、国内直拨功能，宜提供移动电话和网络宽带服务。

6.2.1.4 应提供游客自助查询信息的设备，如自助查询电脑等，自助查询服务至少提供营

运线路、景点介绍、发车时间等内容。

6.2.1.5 中心大厅内应设置电子信息显示系统。

6.2.1.6 中心大厅内广告应统一规划，与环境协调，位置合理，不影响引导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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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7 应设置无障碍通道、轮椅坡道等无障碍设施，其中无障碍设施应符合 JGJ 50 和

JGJ 122 的规定。

6.2.1.8 候车厅面积应大于 300 m
2
，布局合理、整洁干净、配置室内绿化。

6.2.1.9 应配备饮水设备，饮用水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6.2.1.10 应配备舒适的座椅，座椅数量要与大厅面积、人流量成一定比例，并保持座椅干

净、整洁。

6.2.1.11 候车厅的空气质量、室温、采光照明、噪声及饮水卫生等应符合 GB 9672 的规定。

6.2.1.12 应设置安检区，配备 X射线安全检查仪等安检设备和专职危险物品检查人员。

6.2.2 售票区

6.2.2.1 应配备票务系统、公共信息系统和电话服务系统。

6.2.2.2 根据游客流量设置售票窗口，售票窗口数量应充分满足购票者的需求。

6.2.2.3 应设置补票、退票专用窗口。

6.2.2.4 应设置无障碍窗口。

6.2.2.5 设置排队购票隔栏，有专人负责维持购票秩序。

6.2.3 停车场

6.2.3.1 停车场总面积不小于 5000 m
2
，地面应硬化处理，道路平整干净。

6.2.3.2 应配备车辆调度室、停车站台和发车线路牌。

6.2.3.3 停车场内司机视线死角区的对面相应位置应设置反光镜。

6.2.3.4 车辆进出口区应配备通行管理指示灯和限速标志。

6.2.3.5 车辆进出口应设置门禁。

6.2.3.6 宜按车辆车型分区，保证车辆行驶顺畅。

6.2.3.7 车辆停靠站台应有利于游客快速到达目的地。

6.2.3.8 停车场绿化良好。

6.2.4 公共厕所

6.2.4.1 布局合理、数量充足、通风良好、地面干净、整洁、无异味、光线明亮、标志醒

目规范。

6.2.4.2 设立无障碍厕位、婴儿看护设施等。

6.2.4.3 有防滑设施。

6.2.5 标识系统

6.2.5.1 应设置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区域分布示意图、设施与服务位置指引标志、无障碍标

志、游客须知、注意事项等相应的中外文引导标志，且数量足够、内容准确、标志醒目、指

向准确，符合 GB/T 10001.1 和 GB/T 10001.2 的要求。

6.2.5.2 应统一使用城市旅游集散中心标识，并应用于集散站、交通工具、网站、分中心、

信封等。

6.2.5.3 应在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建筑物正门、侧面或顶部等醒目位置设立中英文标识和名

称。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周边应有导入标识。

6.2.5.4 景点（区）上车点周边应设置醒目标志，具有连续引导作用，游客沿标志能够顺

畅到达。

6.2.5.5 安全标志应符合国家消防技术规范。

6.2.5.6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内基础设施、服务设备应有相应的警示标志，且醒目、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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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7 应设置安全疏散指示图。

6.2.6 交通工具

6.2.6.1 旅游汽车车况应符合 LB/T 002 的要求。

6.2.6.2 运营车辆的安全性能应符合 GB 7258 的规定。

6.2.6.3 车内应在明显位置标明禁止吸烟和禁止明火的标志。

6.2.6.4 宜配备车载电视、冷暖风设备、乘客意见卡（簿）、灭火器、导游专用设备等设

施，且工作性能良好。

6.3 服务要求

6.3.1 服务内容

6.3.1.1 应提供 40 条以上旅游线路，日均客流量在 400 人次以上。

6.3.1.2 提供旅游换乘服务。

6.3.1.3 通过联网售票为游客提供景点（区）门票、套票服务。

6.3.1.4 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应有适合城市旅游集散中心运营的信息管理系统。

6.3.1.5 应提供现场咨询、电话咨询、网上咨询、自助旅游信息查询服务，并保证服务畅

通。

6.3.1.6 应建立具有一级域名的网站，及时提供景点（区）票价、旅游产品、咨询电话、

班车时间、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6.3.1.7 提供局域网、宽带服务。

6.3.1.8 设置旅游宣传册展示台、架，以印刷品、照片等形式为游客提供旅行、游览等方

面信息，制作精美，内容丰富。

6.3.1.9 提供餐饮、购物、住宿预订等服务项目，代售铁路、客运、航空票务。

6.3.1.10 应配备覆盖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大厅的语音播报系统、视频信息播放系统，全方位

播报或显示车辆发车、游客出行信息和目的地旅游天气信息，及时通告检票时间、班次调整、

线路变更等情况。

6.3.1.11 可提供外币兑换服务。

6.3.1.12 每辆旅游车应至少配备 1 名导游或导乘人员，服务质量应符合 GB/T 15971 的要

求。

6.3.1.13 游客中转流程应有序、顺畅、便捷。

6.3.1.14 应提供婴儿车、轮椅服务。

6.3.2 服务规范

6.3.2.1 行车途中不得随意上下游客。

6.3.2.2 各岗位应有规范的服务标准、流程和制度，为游客提供规范化的服务。

6.3.2.3 工作期间应统一着装，佩戴工牌，仪表整洁得体。

6.3.2.4 对游客礼貌、热情、亲切、友好，不分种族、民族，一视同仁；尊重游客民族风

俗习惯、宗教信仰。

6.3.2.5 服务语言清晰准确，表情自然亲切；服务态度耐心、热情、规范、周到，有问必

答，对于不属于自己解答或解决范围的问题，应告诉游客其它可行的解决途径。

6.3.2.6 能提供简单手语和三种以上外语的咨询服务。

6.3.2.7 售票员售票时做到细心、准确、迅速、唱收唱付，并耐心、热情地解答游客的问

讯，认真做好票据报表日清工作，保证票款相符、票帐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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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8 电话应答应及时准确，铃响不应超过三声，电话服务人员普通话标准，答复问题

应耐心、细致、不急不躁。

6.3.2.9 广播人员应使用普通话和外语广播，发音标准，播放内容简练、清晰、易懂，少

数民族地区宜增加民族语言。

6.3.2.10 检票前对车辆进行清车，检票人员应依据发车班次和时间，为游客提供引导上车、

检票服务，监督车辆正班正点运营，同时认真填写检票记录及行车路单，并办好交接手续。

6.3.2.11 工作人员应掌握必要的消防疏散及应急救护等技能。

6.3.2.12 应主动为老、弱、病、残、孕等游客提供特殊服务。

6.3.2.13 导游人员在服务过程中，不应向游客兜售物品，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游客索要

小费，在向异地移动途中，应提醒游客注意人身和物品的安全。

6.3.3 投诉服务

6.3.3.1 投诉制度健全，设立专门的投诉处理机构和配备受理投诉人员，在中心大厅内醒

目位置、网站、宣传资料上公布投诉电话。

6.3.3.2 及时、妥善处理投诉，建立完整的投诉档案、完整的投诉处理记录、投诉反馈和

分析报告，保持一年以上的备查期。

6.3.3.3 对游客的意见、要求或投诉应根据有关规定客观公正处理，不回避护短，不弄虚

作假。

6.3.3.4 应在收到游客投诉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反馈投诉的基本事实和处理意见。

6.3.3.5 游客有效投诉率不应超过年客流量的十万分之三。

6.4 运营管理

6.4.1 人员管理

6.4.1.1 应配备行政管理人员、售/检票人员、咨询人员、广播人员、车辆调度员、安全管

理人员、受理投诉人员、司机和导游，职责分明，各类上岗人员应获得相关的上岗资质。

6.4.1.2 根据工作需要，应定期和不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考核。

6.4.2 安全管理

6.4.2.1 应有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安全监控系统，

其中安全管理人员不少于 2 名。

6.4.2.2 应针对车辆、场所、票务、网络系统等分别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括报告程

序、应急指挥、应急设备的储备及处置措施等内容。

6.4.2.3 具备节假日安全预案。

6.4.2.4 应对所有应急预案定期进行演练，一年不少于两次。

6.4.2.5 定期组织消防等安全知识培训，并定期进行各项安全演练。

6.4.2.6 配备性能可靠、处于有效期内的灭火器材。

6.4.2.7 应配备公共区域安全消防监控管理系统。

6.4.2.8 设置安全通道，确保通畅。

6.4.2.9 应建立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建立设备档案和定期维护制度，运营期间设施设备完

好。

6.4.2.10 配备必须的医疗救助设施，并配备专职医务人员，能满足游客的一般安全救助需

求，做到快速出诊、正确施救。

6.4.2.11 出车前应对车辆进行安全例检，并做好记录，确保车辆安全运营。

6.4.2.12 定期与司机签订安全责任书，并建立司机安全行车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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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13 定期开展各类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运营安全事故隐患，对发现的问题有记

录、有追踪、有改进措施。

6.4.2.14 车辆进出口应有专人管理，并实施人车分离，确保进出口车辆和行人安全。

6.4.2.15 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旅游常识和安全注意事项。

6.4.3 环境管理

6.4.3.1 应制定卫生保洁制度，保证环境卫生。

6.4.3.2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的空气质量、污水、噪音等环境指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6.4.3.3 候车厅的卫生应符合 GB 9672 的要求。

6.4.3.4 公共厕所卫生条件能符合 GB/T 17217 的要求。

6.4.3.5 配置足够数量的垃圾桶/箱，布局合理，注明标识，日产日清。

6.4.3.6 例行消毒，按照 GB 19085 的相关规定预防传染性疾病的产生并控制其传播。

6.4.3.7 宜设绿化区域，环境优美。

6.4.4 游客满意率在 95%以上。

6.4.5 正常情况下，发车准点率达到 98%以上。

7 二级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划分条件

7.1 功能分区

7.1.1 布局合理，功能分区科学，应有中心大厅、售票区、停车场、公共厕所等主要功能

区。

7.1.2 中心大厅宜设置咨询接待区、候车厅、吸烟区、行政管理区、母婴及残疾人专用休

息室等。咨询接待区位置应合理、易见。

7.2 设施设备

7.2.1 中心大厅

7.2.1.1 中心大厅内应光线明亮、通风良好、整齐明快、布局合理，容量能充分满足游客

接待量要求。

7.2.1.2 应设有公用电话，并具备国际、国内直拨功能。

7.2.1.3 应提供游客自助查询信息的设备，如自助查询电脑等，自助查询服务至少提供营

运线路、景点介绍、发车时间等内容。

7.2.1.4 应设置无障碍通道、轮椅坡道等无障碍设施，其中无障碍设施应符合 JGJ 50 和

JGJ 122 的规定。

7.2.1.5 候车厅面积应大于 150 m
2
，布局合理、整洁干净、配置室内绿化。

7.2.1.6 应配备饮水设备，饮用水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7.2.1.7 应配备舒适的座椅，座椅数量要与大厅面积、人流量成一定比例，并保持座椅干

净、整洁。

7.2.1.8 候车厅的空气质量、室温、采光照明、噪声及饮水卫生等应符合 GB 9672 的规定。

7.2.1.9 应设置安检区，配备 X 射线安全检查仪等安检设备。

7.2.2 售票区

7.2.2.1 应配备票务系统、公共信息系统和电话服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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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2 根据游客流量设置售票窗口，售票窗口数量应满足购票者的需求。

7.2.2.3 应设置补票、退票专用窗口。

7.2.2.4 应设置无障碍窗口。

7.2.3 停车场

7.2.3.1 停车场总面积不小于 2000 m
2
，地面应硬化处理，道路平整干净。

7.2.3.2 应配备车辆调度室、停车站台和发车线路牌。

7.2.3.3 车辆进出口应设置门禁。

7.2.3.4 宜按车辆车型分区，保证车辆行驶顺畅。

7.2.4 公共厕所

7.2.4.1 布局合理、数量充足、通风良好、无异味、光线明亮、标志醒目规范。

7.2.4.2 设立无障碍厕位。

7.2.4.3 有防滑设施。

7.2.5 标识系统

7.2.5.1 应设置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区域分布示意图、设施与服务位置指引标志等相应的中

外文引导标志，且数量足够、内容准确、标志醒目、指向准确，符合 GB/T 10001.1 和 GB/T

10001.2 的要求。

7.2.5.2 应统一使用城市旅游集散中心标识，并应用于集散站、交通工具、网站、分中心、

信封等。

7.2.5.3 应在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建筑物正门、侧面或顶部等醒目位置设立中英文标识和名

称。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周边应有导入标识。

7.2.5.4 景点（区）上车点周边应设置醒目标志，具有连续引导作用，游客沿标志能够顺

畅到达。

7.2.5.5 安全标志应符合国家消防技术规范。

7.2.5.6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内基础设施、服务设备应有相应的警示标志，且醒目、规范。

7.2.6 交通工具

7.2.6.1 旅游汽车车况应符合 LB/T 002 的要求。

7.2.6.2 运营车辆的安全性能应符合 GB 7258 的规定。

7.2.6.3 车内应在明显位置标明禁止吸烟和禁止明火的标志。

7.2.6.4 宜配备车载电视、冷暖风设备、乘客意见卡（簿）、灭火器、导游专用设备等设

施，且工作性能良好。

7.3 服务要求

7.3.1 服务内容

7.3.1.1 应提供 20 条以上旅游线路，日均客流量在 200 人次以上。

7.3.1.2 通过联网售票为游客提供景点（区）门票、套票服务。

7.3.1.3 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应有适合城市旅游集散中心运营的信息管理系统。

7.3.1.4 应提供现场咨询、电话咨询和网上咨询服务，并保证服务畅通。

7.3.1.5 应建立具有二级域名的网站，提供景点（区）票价、旅游产品、咨询电话、班车

时间、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7.3.1.6 提供局域网、宽带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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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7 设置旅游宣传册展示台、架，以印刷品、照片等形式为游客提供旅行、游览等方

面信息。

7.3.1.8 提供餐饮、购物、住宿预订等服务项目。

7.3.1.9 应配备覆盖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大厅的语音播报系统，全方位播报或显示车辆发车、

游客出行信息和目的地旅游天气信息，及时通告检票时间、班次调整、线路变更等情况。

7.3.1.10 每辆旅游车应至少配备 1 名导游或导乘人员，服务质量应符合 GB/T 15971 的要

求。

7.3.1.11 宜提供婴儿车、轮椅服务。

7.3.2 服务规范

7.3.2.1 行车途中不得随意上下游客。

7.3.2.2 各岗位应有规范的服务标准、流程和制度，为游客提供规范化的服务。

7.3.2.3 工作期间应统一着装，佩戴工牌，仪表整洁得体。

7.3.2.4 对游客礼貌、热情、亲切、友好，不分种族、民族，一视同仁；尊重游客民族风

俗习惯、宗教信仰。

7.3.2.5 服务语言清晰准确，表情自然亲切；服务态度耐心、热情、规范、周到，有问必

答，对于不属于自己解答或解决范围的问题，应告诉游客其它可行的解决途径。

7.3.2.6 能提供简单手语和一种以上外语的咨询服务。

7.3.2.7 售票员售票时做到细心、准确、迅速、唱收唱付，并耐心、热情地解答游客的问

讯，认真做好票据报表日清工作，保证票款相符、票帐相符。

7.3.2.8 电话应答应及时准确，铃响不应超过三声，电话服务人员普通话标准，答复问题

应耐心、细致、不急不躁。

7.3.2.9 广播人员应使用普通话和外语广播，发音标准，播放内容简练、清晰、易懂，少

数民族地区宜增加民族语言。

7.3.2.10 检票前对车辆进行清车，检票人员应依据发车班次和时间，为游客提供引导上车、

检票服务，监督车辆正班正点运营，同时认真填写检票记录及行车路单，并办好交接手续。

7.3.2.11 工作人员应掌握必要的消防疏散及应急救护等技能。

7.3.2.12 应主动为老、弱、病、残、孕等游客提供特殊服务。

7.3.3 投诉服务

7.3.3.1 投诉制度健全，设立专门的投诉处理机构和配备受理投诉人员，公布投诉电话。

7.3.3.2 及时、妥善处理投诉，建立完整的投诉档案。

7.3.3.3 对游客的意见、要求或投诉应根据有关规定客观公正处理，不回避护短，不弄虚

作假。

7.3.3.4 应在收到游客投诉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反馈投诉的基本事实和处理意见。

7.3.3.5 游客有效投诉率不应超过年客流量的十万分之五。

7.4 运营管理

7.4.1 人员管理

7.4.1.1 应配备行政管理人员、售/检票人员、咨询人员、广播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司机

和导游，职责分明，各类上岗人员应获得相关的上岗资质。

7.4.1.2 根据工作需要，应定期和不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考核。

7.4.2 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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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1 应有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安全监控系统。

7.4.2.2 应针对车辆、场所、票务、网络系统等分别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括报告程

序、应急指挥、应急设备的储备及处置措施等内容。

7.4.2.3 具备节假日安全预案。

7.4.2.4 应对所有应急预案定期进行演练，一年不少于一次。

7.4.2.5 定期组织消防等安全知识培训，并定期进行各项安全演练。

7.4.2.6 配备性能可靠、处于有效期内的灭火器材。

7.4.2.7 设置安全通道，确保通畅。

7.4.2.8 应建立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建立设备档案和定期维护制度。

7.4.2.9 配备必须的医疗救助设施。

7.4.2.10 出车前应对车辆进行安全例检，并做好记录，确保车辆安全运营。

7.4.2.11 定期与司机签订安全责任书，并建立司机安全行车档案。

7.4.2.12 定期开展各类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运营安全事故隐患，对发现的问题有记

录、有追踪、有改进措施。

7.4.2.13 车辆进出口应有专人管理，并实施人车分离，确保进出口车辆和行人安全。

7.4.2.14 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旅游常识和安全注意事项。

7.4.3 环境管理

7.4.3.1 应制定卫生保洁制度，保证环境卫生。

7.4.3.2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的空气质量、污水、噪音等环境指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7.4.3.3 候车厅的卫生应符合 GB 9672 的要求。

7.4.3.4 公共厕所卫生条件符合 GB/T 17217 的要求。

7.4.3.5 配置足够数量的垃圾桶/箱，布局合理，注明标识，日产日清。

7.4.3.6 例行消毒，按照 GB 19085 的相关规定预防传染性疾病的产生并控制其传播。

7.4.3.7 宜设绿化区域，环境优美。

7.4.4 游客满意率在 90%以上。

7.4.5 正常情况下，发车准点率达到 95%以上。

8 三级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划分条件

8.1 功能分区

8.1.1 布局合理，功能分区科学，应有售票区、停车场、公共厕所等主要功能区。

8.1.2 中心大厅宜设置咨询接待区、候车厅等。

8.2 设施设备

8.2.1 中心大厅

8.2.1.1 中心大厅内应光线明亮、通风良好、整齐明快、布局合理，容量能充分满足游客

接待量要求。

8.2.1.2 咨询接待区位置应合理、易见。

8.2.1.3 应设有公用电话，并具备国际、国内直拨功能。

8.2.1.4 候车厅面积应大于 50 m
2
，布局合理、整洁干净。

8.2.1.5 应配备座椅，并保持座椅干净、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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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6 候车厅的空气质量、室温、采光照明、噪声及饮水卫生等应符合 GB 9672 的规定。

8.2.2 售票区

8.2.2.1 应配备票务系统。

8.2.2.2 根据游客流量设置售票窗口。

8.2.3 停车场

8.2.3.1 停车场地面应硬化处理，道路平整干净。

8.2.3.2 应配备停车站台和发车线路牌。

8.2.4 公共厕所

布局合理、数量充足、通风良好、无异味、光线明亮、标志醒目规范。

8.2.5 标识系统

8.2.5.1 应设置设施与服务位置指引标志等相应的中外文引导标志，且数量足够、内容准

确、标志醒目、指向准确，符合 GB/T 10001.1 和 GB/T 10001.2 的要求。

8.2.5.2 应统一使用城市旅游集散中心标识。

8.2.5.3 应在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建筑物正门、侧面或顶部等醒目位置设立中英文标识和名

称。

8.2.6 交通工具

8.2.6.1 旅游汽车车况应符合 LB/T 002 的要求。

8.2.6.2 运营车辆的安全性能应符合 GB 7258 的规定。

8.2.6.3 宜配备车载电视、冷暖风设备、乘客意见卡（簿）、灭火器、导游专用设备等设

施，且工作性能良好。

8.3 服务要求

8.3.1 服务内容

8.3.1.1 应提供旅游线路。

8.3.1.2 通过联网售票为游客提供景点（区）门票、套票服务。

8.3.1.3 应提供现场咨询、电话咨询服务，并保证服务畅通。

8.3.1.4 应及时播报或显示车辆发车、游客出行信息和目的地旅游天气信息，及时通告检

票时间、班次调整、线路变更等情况。

8.3.2 服务规范

8.3.2.1 工作期间应统一着装，佩戴工牌，仪表整洁得体。

8.3.2.2 对游客礼貌、热情、亲切、友好，不分种族、民族，一视同仁；尊重游客民族风

俗习惯、宗教信仰。

8.3.2.3 服务语言清晰准确，表情自然亲切；服务态度耐心、热情、规范、周到，有问必

答。

8.3.2.4 售票员售票时做到细心、准确、迅速、唱收唱付，并耐心、热情地解答游客的问

讯，认真做好票据报表日清工作，保证票款相符、票帐相符。

8.3.2.5 电话应答应及时准确，铃响不应超过三声，电话服务人员普通话标准，答复问题

应耐心、细致、不急不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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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6 广播人员应使用普通话广播，发音标准，播放内容简练、清晰、易懂。

8.3.2.7 检票前对车辆进行清车，检票人员应依据发车班次和时间，为游客提供引导上车、

检票服务，监督车辆正班正点运营。

8.3.2.8 为老、弱、病、残、孕等游客提供特殊服务。

8.3.3 投诉服务

8.3.3.1 投诉制度健全，设立专门的投诉处理机构，公布投诉电话。

8.3.3.2 对游客的意见、要求或投诉应根据有关规定客观公正处理，不回避护短，不弄虚

作假。

8.3.3.3 游客有效投诉率不应超过年客流量的十万分之七。

8.4 运营管理

8.4.1 人员管理

应配备行政管理人员、售/检票人员、咨询人员、广播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司机，职

责分明，各类上岗人员应获得相关的上岗资质。

8.4.2 安全管理

8.4.2.1 应有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责任体系。

8.4.2.2 应针对车辆、场所、票务、网络系统等分别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括报告程

序、应急指挥、应急设备的储备及处置措施等内容。

8.4.2.3 配备性能可靠、处于有效期内的灭火器材。

8.4.2.4 设置安全通道，确保通畅。

8.4.2.5 出车前应对车辆进行安全例检，并做好记录，确保车辆安全运营。

8.4.2.6 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旅游常识和安全注意事项。

8.4.3 环境管理

8.4.3.1 应制定卫生保洁制度，保证环境卫生。

8.4.3.2 候车厅的卫生应符合 GB 9672 的要求。

8.4.3.3 公共厕所卫生条件符合 GB/T 17217 的要求。

8.4.3.4 配置足够数量的垃圾桶/箱，布局合理，注明标识，日产日清。

8.4.4 游客满意率在 85%以上。

8.4.5 正常情况下，准点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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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设施与服务项目评分表

A.1 评分说明

A.1.1 评分表总分为450分，其中基础指标得分最高为410分，附加项目得分最高为40分。

A.1.2 评分表各大项分值为：基本要求60分；功能分区20分，设施设备150分；服务要求112

分；运营管理68分。

A.1.3 各等级最低总分要求：

一级：400分；二级：340分；三级：220分。

A.2 评分标准

评分标准见表A.1。

表 A.1 设施与服务项目评分表

序号 检 查 项 目

赋分栏 得分栏

大

项

分

值

分

项

分

值

小

项

分

值

自

检

得

分

检

查

得

分

1 基本要求 60

1.1
设置在机场、车站或客运码头、主要景区及城市商业中心

等，交通便捷，易到达。
10

1.2
建筑及运行管理符合现行国家消防、安全、卫生、环境保

护等的有关法规和标准。
10

1.3
配备旅游专线交通工具，经过当地车辆监理部门年度检验

合格。
10

1.4
证照齐全，具备客运经营许可证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
10

1.5
有相关部门认可的旅游专用票证，所出售的旅游套票记载
日期、班次、发车时间、座位号、乘车地点、到达站名及
提供的服务内容等。

10

1.6 旅游线路的设计方便、安全、合理。 10

2 功能分区 20

2.1 布局合理，分区科学。 4

2.2 有中心大厅、售票区、停车场、公共厕所等主要功能区。 8

2.3
中心大厅有咨询接待区、候车厅、吸烟区、行政管理区、

母婴及残疾人专用休息室。
6

2.4 咨询接待区位置合理、易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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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施设备 150

3.1 中心大厅 34

3.1.1 光线明亮、通风良好、整齐明快、布局合理 4

3.1.2

中心大厅总面积在 1500 m
2
以上。 8

中心大厅总面积在 1000 m
2
以上。 6

中心大厅总面积在 500 m2以上。 4

3.1.3

候车厅面积大于 300 m
2
。 4

候车厅面积大于 150 m
2
。 3

候车厅面积大于 50 m
2
。 2

3.1.4 公用电话具备国际、国内直拨功能。 2

3.1.5
有自助查询信息的设备，设备至少提供营运线路、景点介

绍、发车时间等内容。
2

3.1.6 厅内广告统一规划，与环境协调，不影响引导标志。 2

3.1.7 设置无障碍通道、轮椅坡道等无障碍设施。 2

3.1.8 配备饮水设备。 2

3.1.9

配备舒适的软面座椅，并保持座椅干净、整洁。座椅数量

充分满足游客流量需求，
6

配备舒适的座椅，并保持座椅干净、整洁。座椅数量满足

游客流量需求，
4

配备座椅，并保持座椅干净、整洁。 2

3.1.10
设置安检区，配备 X 射线安全检查仪和专职危险物品检查

人员。
2

3.2 售票区 24

3.2.1 配备票务系统、公共信息系统和电话服务系统。 6

3.2.2

售票窗口数量充分满足购票者的需求。 6

售票窗口数量满足购票者的需求。 4

设置售票窗口。 2

3.2.3 设置补票、退票专用窗口。 2

3.2.4 设置无障碍窗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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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设置排队购票隔栏，有专人负责维持购票秩序。 2

3.3 停车场 36

3.3.1

停车场总面积不小于 5000 m
2
。 8

停车场总面积不小于 2000 m
2
。 6

设有停车场。 4

3.3.2 地面硬化处理，道路平整干净。 2

3.3.3 配备车辆调度室、停车站台和发车线路牌。 2

3.3.4 司机视线死角区的对面相应位置设置反光镜。 2

3.3.5 车辆进出口区配备通行管理指示灯和限速标志。 2

3.3.6 车辆进出口设置门禁。 2

3.3.7 按车辆车型分区，保证车辆行驶顺畅。 2

3.3.8 车辆停靠站台合理，有利于游客快速到达目的地。 2

3.3.9

停车场绿化良好。 4

停车场有绿化。 3

停车场无绿化。 2

3.4 公共厕所 14

3.4.1
布局合理、数量充足、通风良好、地面干净、整洁、无异

味、光线明亮、标志醒目规范。
8

3.4.2 设立无障碍厕位、婴儿看护设施等。 4

3.4.3 有防滑设施。 2

3.5 标识系统 22

3.5.1

设置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区域分布示意图、设施与服务位置

指引标志、无障碍标志、游客须知、注意事项等相应的中

外文引导标志。

6

设置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区域分布示意图、设施与服务位置

指引标志等相应的中外文引导标志。
4

设置设施与服务位置指引标志等相应的中外文引导标志。 2

3.5.2 数量足够、内容准确、标志醒目、指向准确，符合 GB/T

10001.1 和 GB/T 10001.2 的要求。
2

3.5.3 统一使用城市旅游集散中心标识。 4

3.5.4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建筑物正门、侧面或顶部等醒目位置设

立中英文标识和名称。
2

3.5.5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周边有导入标识。 2

3.5.6 景点（区）上车点周边设置醒目标志，具有连续引导作用，

游客沿标志能够顺畅到达。
2

3.5.7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内基础设施、服务设备有相应的警示标

志，且醒目、规范。
2

3.5.8 设置安全疏散指示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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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交通工具 20

3.6.1 旅游汽车车况符合 LB/T 002 的要求。 6

3.6.2 运营车辆的安全性能符合 GB 7258 的规定。 6

3.6.3 车内在明显位置标明禁止吸烟和禁止明火的标志。 2

3.6.4 配备车载电视、冷暖风设备、乘客意见卡（簿）、灭火器、

导游专用设备等设施，且工作性能良好。
6

4 服务要求 112

4.1 服务内容 46

4.1.1

提供 40 条以上旅游线路，日均客流量在 400 人次以上。 8

提供 20 条以上旅游线路，日均客流量在 200 人次以上。 6

提供 5条旅游线路。 4

4.1.2 通过联网售票为游客提供景点（区）门票、套票服务。 2

4.1.3 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2

4.1.4 有运营信息管理系统。 2

4.1.5

提供现场咨询、电话咨询、网上咨询、自助旅游信息查询

服务，并保证服务畅通。
6

提供现场咨询、电话咨询和网上咨询服务，并保证服务畅

通。
4

提供现场咨询、电话咨询服务，并保证服务畅通。 2

4.1.6

具有一级域名的网站。 4

具有二级域名的网站。 3

具有网站。 2

4.1.7 提供局域网、宽带服务。 2

4.1.8 设置旅游宣传册展示台、架，以印刷品、照片等形式为游

客提供旅行、游览等方面信息。
2

4.1.9 提供餐饮、购物、住宿预订等服务项目，代售铁路、客运、

航空票务。
2

4.1.10

配备覆盖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大厅的语音播报系统、视频信

息播放系统。全方位播报或显示车辆发车、游客出行信息

和目的地旅游天气信息，及时通告检票时间、班次调整、

线路变更等情况。

8

配备覆盖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大厅的语音播报系统。全方位

播报或显示车辆发车、游客出行信息和目的地旅游天气信

息，及时通告检票时间、班次调整、线路变更等情况。

6

及时播报或显示车辆发车、游客出行信息和目的地旅游天

气信息，及时通告检票时间、班次调整、线路变更等情况。
4



LB/T 010—2011

19

序号 检 查 项 目

赋分栏 得分栏

大

项

分

值

分

项

分

值

小

项

分

值

自

检

得

分

检

查

得

分

4.1.11 提供外币兑换服务。 2

4.1.12 每辆旅游车配备导游或导乘人员。 4

4.1.13 提供婴儿车、轮椅服务。 2

4.2 服务规范 40

4.2.1 各岗位有规范的服务标准、流程和制度。 2

4.2.2 工作期间统一着装，佩戴工牌，仪表整洁得体。 2

4.2.3 对游客礼貌、热情、亲切、友好，不分种族、民族，一视

同仁；尊重游客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4

4.2.4 服务语言清晰准确，表情自然亲切。 2

4.2.5 服务态度耐心、热情、规范、周到，有问必答。 2

4.2.6

能提供简单手语和三种以上外语的咨询服务。 4

能提供简单手语和一种以上外语的咨询服务。 3

能提供标准的普通话咨询服务。 2

4.2.7

售票员售票时做到细心、准确、迅速、唱收唱付，并耐心、

热情地解答游客的问讯，认真做好票据报表日清工作，保

证票款相符、票帐相符。

4

4.2.8 电话应答及时准确，铃响不应超过三声，电话服务人员普

通话标准，答复问题耐心、细致、不急不躁。
2

4.2.9 广播人员使用普通话广播，发音标准，播放内容简练、清

晰、易懂，少数民族地区增加民族语言。
2

4.2.10 广播人员提供外语广播，发音标准。 2

4.2.11 检票前对车辆进行清车，依据发车班次和时间，为游客提

供引导上车、检票服务，监督车辆正班正点运营，同时认

真填写检票记录及行车路单，并办好交接手续。

2

4.2.12 工作人员掌握必要的消防疏散及应急救护等技能。 2

4.2.13 主动为老、弱、病、残、孕等游客提供特殊服务。 4

4.2.14 导游人员在服务过程中，无向游客兜售物品，以明示或暗

示的方式向游客索要小费等违规行为。
2

4.2.15 途中提醒游客注意人身和物品的安全。 2

4.2.16 行车途中不得随意上下游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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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投诉服务 26

4.3.1

投诉制度健全，设立专门的投诉处理机构和配备受理投诉

人员，在中心大厅内醒目位置、网站、宣传资料上公布投

诉电话。

8

投诉制度健全，设立专门的投诉处理机构和配备受理投诉

人员，公布投诉电话。
6

投诉制度健全，设立专门的投诉处理机构，公布投诉电话。 4

4.3.2 及时、妥善处理投诉，建立完整的投诉档案。 2

4.3.3 投诉处理记录、投诉反馈和分析报告保持一年以上的备查

期
2

4.3.4 对游客的意见、要求或投诉根据有关规定客观公正处理，

不回避护短，不弄虚作假。
2

4.3.5

在收到游客投诉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反馈投诉的基本事实

和处理意见。
6

在收到游客投诉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反馈投诉的基本事

实和处理意见。
4

反馈游客投诉的基本事实和处理意见。 2

4.3.6

游客有效投诉率不超过年客流量的十万分之三。 6

游客有效投诉率不超过年客流量的十万分之五。 4

游客有效投诉率不超过年客流量的十万分之七。 2

5 运营管理 68

5.1 人员管理 6

5.1.1

配备行政管理人员、售/检票人员、咨询人员、广播人员、

安全管理人员、司机，职责分明，各类上岗人员获得相关

的上岗资质。

4

5.1.2 定期和不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考核。 2

5.2 安全管理 38

5.2.1 有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 2

5.2.2 安全管理人员不少于 2 名。 2

5.2.3 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安全监控系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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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对车辆、场所、票务、网络系统等分别制定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包括报告程序、应急指挥、应急设备的储备及处置

措施等内容。

2

5.2.5 具备节假日安全预案。 2

5.2.6
对所有应急预案定期进行演练，一年不少于两次。 4

对所有应急预案定期进行演练，一年不少于一次。 3

对所有应急预案定期进行演练。 2

5.2.7 定期组织消防等安全知识培训。 2

5.2.8 配备性能可靠、处于有效期内的灭火器材。 2

5.2.9 配备公共区域安全消防监控管理系统。 2

5.2.10 设置安全通道，确保通畅。 2

5.2.11 建立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建立设备档案和定期维护制度，

运营期间设施设备完好。

2

5.2.12 配备必须的医疗救助设施。 2

5.2.13 配备专职医务人员，能满足游客的一般安全救助需求，做

到快速出诊、正确施救。

2

5.2.14 出车前对车辆进行安全例检，并做好记录，确保车辆安全

运营。

2

5.2.15 定期与司机签订安全责任书，并建立司机安全行车档案。 2

5.2.16 定期开展各类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运营安全事故隐

患，对发现的问题有记录、有追踪、有改进措施。

2

5.2.17 车辆进出口有专人管理，并实施人车分离，确保进出口车

辆和行人安全。

2

5.2.18 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旅游常识和安全注意事项。 2

5.3 环境管理 12

5.3.1 制定卫生保洁制度，保证环境卫生。 2

5.3.2 候车厅的卫生符合 GB 9672 的要求。 2

5.3.3
公共厕所卫生条件符合 GB/T 17217 的要求。

2

5.3.4 配置足够数量的垃圾桶/箱，布局合理，注明标识，日产

日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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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例行消毒，按照 GB 19085 的相关规定预防传染性疾病的

产生并控制其传播。

2

5.3.6 设绿化区域，环境优美。 2

5.4 游客满意率 6

5.4.1

游客满意率在 95%以上。 6

游客满意率在 90%以上。 4

游客满意率在 85%以上。 2

5.5 发车准点率 6

5.5.1

正常情况下，发车准点率达到 98%以上。 6

正常情况下，发车准点率达到 95%以上。 4

正常情况下，准点发车。 2

附则 附加项目 40

J1 提供换乘服务。 10

J2 具有全国联网售票功能。 10

J3
开通网上预订（门票、车、船、飞机、餐饮、住宿及套餐

业务）功能并确保正常使用。
10

J4 能提供“四语”服务（中、英、日、韩）。 10

总分 45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    言
	引  言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等级划分与评定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  city tourist transportation center
	旅游集散服务  tourist transportation service
	旅游咨询服务tourist consulting service
	旅游换乘服务tourist interchange service

	4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的等级划分与依据
	4.1　等级划分
	4.2　依据

	5　基本条件
	5.1　应设置在机场、车站或客运码头、主要景区及城市商业中心等，交通便捷，易到达。
	5.2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的建筑及运行管理应符合现行国家消防、安全、卫生、环境保护等的有关法规和标准。
	5.3　配备旅游专线交通工具，经过当地车辆监理部门年度检验合格。
	5.4　证照齐全，具备客运经营许可证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5.5　应有相关部门认可的旅游专用票证，所出售的旅游套票应记载日期、班次、发车时间、座位号、乘车地点、到达站
	5.6　旅游线路的设计应方便、安全、合理。

	6　一级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划分条件
	6.1　功能分区
	6.1.1　布局合理，功能分区科学，应有中心大厅、售票区、停车场、公共厕所等主要功能区。
	6.1.2　中心大厅应设置咨询接待区、候车厅、旅游产品展示区、吸烟区、行政管理区、旅游购物区、休闲服务区、医务室

	6.2　设施设备
	6.2.1　中心大厅
	6.2.1.1　中心大厅内应光线明亮、通风良好、整齐明快、布局合理，容量能充分满足游客接待量要求。
	6.2.1.2　咨询接待区位置应合理、易见。
	6.2.1.3　应设有公用电话，并具备国际、国内直拨功能，宜提供移动电话和网络宽带服务。
	6.2.1.4　应提供游客自助查询信息的设备，如自助查询电脑等，自助查询服务至少提供营运线路、景点介绍、发车时间等内
	6.2.1.5　中心大厅内应设置电子信息显示系统。
	6.2.1.6　中心大厅内广告应统一规划，与环境协调，位置合理，不影响引导标志。
	6.2.1.7　应设置无障碍通道、轮椅坡道等无障碍设施，其中无障碍设施应符合JGJ 50和JGJ 122的规定。
	6.2.1.8　候车厅面积应大于300 m2，布局合理、整洁干净、配置室内绿化。
	6.2.1.9　应配备饮水设备，饮用水符合GB 5749的规定。
	6.2.1.10　应配备舒适的座椅，座椅数量要与大厅面积、人流量成一定比例，并保持座椅干净、整洁。
	6.2.1.11　候车厅的空气质量、室温、采光照明、噪声及饮水卫生等应符合GB 9672的规定。
	6.2.1.12　应设置安检区，配备X射线安全检查仪等安检设备和专职危险物品检查人员。

	6.2.2　售票区
	6.2.2.1　应配备票务系统、公共信息系统和电话服务系统。
	6.2.2.2　根据游客流量设置售票窗口，售票窗口数量应充分满足购票者的需求。
	6.2.2.3　应设置补票、退票专用窗口。
	6.2.2.4　应设置无障碍窗口。
	6.2.2.5　设置排队购票隔栏，有专人负责维持购票秩序。

	6.2.3　停车场
	6.2.3.1　停车场总面积不小于5000 m2，地面应硬化处理，道路平整干净。
	6.2.3.2　应配备车辆调度室、停车站台和发车线路牌。
	6.2.3.3　停车场内司机视线死角区的对面相应位置应设置反光镜。
	6.2.3.4　车辆进出口区应配备通行管理指示灯和限速标志。
	6.2.3.5　车辆进出口应设置门禁。
	6.2.3.6　宜按车辆车型分区，保证车辆行驶顺畅。
	6.2.3.7　车辆停靠站台应有利于游客快速到达目的地。
	6.2.3.8　停车场绿化良好。

	6.2.4　公共厕所
	6.2.4.1　布局合理、数量充足、通风良好、地面干净、整洁、无异味、光线明亮、标志醒目规范。
	6.2.4.2　设立无障碍厕位、婴儿看护设施等。
	6.2.4.3　有防滑设施。

	6.2.5　标识系统
	6.2.5.1　应设置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区域分布示意图、设施与服务位置指引标志、无障碍标志、游客须知、注意事项等相应的
	6.2.5.2　应统一使用城市旅游集散中心标识，并应用于集散站、交通工具、网站、分中心、信封等。
	6.2.5.3　应在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建筑物正门、侧面或顶部等醒目位置设立中英文标识和名称。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周边应有导
	6.2.5.4　景点（区）上车点周边应设置醒目标志，具有连续引导作用，游客沿标志能够顺畅到达。
	6.2.5.5　安全标志应符合国家消防技术规范。
	6.2.5.6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内基础设施、服务设备应有相应的警示标志，且醒目、规范。
	6.2.5.7　应设置安全疏散指示图。

	6.2.6　交通工具
	6.2.6.1　旅游汽车车况应符合LB/T 002的要求。
	6.2.6.2　运营车辆的安全性能应符合GB 7258的规定。
	6.2.6.3　车内应在明显位置标明禁止吸烟和禁止明火的标志。
	6.2.6.4　宜配备车载电视、冷暖风设备、乘客意见卡（簿）、灭火器、导游专用设备等设施，且工作性能良好。


	6.3　服务要求
	6.3.1　服务内容
	6.3.1.1　应提供40条以上旅游线路，日均客流量在400人次以上。
	6.3.1.2　提供旅游换乘服务。
	6.3.1.3　通过联网售票为游客提供景点（区）门票、套票服务。
	6.3.1.4　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应有适合城市旅游集散中心运营的信息管理系统。
	6.3.1.5　应提供现场咨询、电话咨询、网上咨询、自助旅游信息查询服务，并保证服务畅通。
	6.3.1.6　应建立具有一级域名的网站，及时提供景点（区）票价、旅游产品、咨询电话、班车时间、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6.3.1.7　提供局域网、宽带服务。
	6.3.1.8　设置旅游宣传册展示台、架，以印刷品、照片等形式为游客提供旅行、游览等方面信息，制作精美，内容丰富。
	6.3.1.9　提供餐饮、购物、住宿预订等服务项目，代售铁路、客运、航空票务。
	6.3.1.10　应配备覆盖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大厅的语音播报系统、视频信息播放系统，全方位播报或显示车辆发车、游客出行信
	6.3.1.11　可提供外币兑换服务。
	6.3.1.12　每辆旅游车应至少配备1名导游或导乘人员，服务质量应符合GB/T 15971的要求。
	6.3.1.13　游客中转流程应有序、顺畅、便捷。
	6.3.1.14　应提供婴儿车、轮椅服务。

	6.3.2　服务规范
	6.3.2.1　行车途中不得随意上下游客。
	6.3.2.2　各岗位应有规范的服务标准、流程和制度，为游客提供规范化的服务。
	6.3.2.3　工作期间应统一着装，佩戴工牌，仪表整洁得体。
	6.3.2.4　对游客礼貌、热情、亲切、友好，不分种族、民族，一视同仁；尊重游客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6.3.2.5　服务语言清晰准确，表情自然亲切；服务态度耐心、热情、规范、周到，有问必答，对于不属于自己解答或解决范
	6.3.2.6　能提供简单手语和三种以上外语的咨询服务。
	6.3.2.7　售票员售票时做到细心、准确、迅速、唱收唱付，并耐心、热情地解答游客的问讯，认真做好票据报表日清工作，
	6.3.2.8　电话应答应及时准确，铃响不应超过三声，电话服务人员普通话标准，答复问题应耐心、细致、不急不躁。
	6.3.2.9　广播人员应使用普通话和外语广播，发音标准，播放内容简练、清晰、易懂，少数民族地区宜增加民族语言。
	6.3.2.10　检票前对车辆进行清车，检票人员应依据发车班次和时间，为游客提供引导上车、检票服务，监督车辆正班正点运
	6.3.2.11　工作人员应掌握必要的消防疏散及应急救护等技能。
	6.3.2.12　应主动为老、弱、病、残、孕等游客提供特殊服务。
	6.3.2.13　导游人员在服务过程中，不应向游客兜售物品，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游客索要小费，在向异地移动途中，应提醒

	6.3.3　投诉服务
	6.3.3.1　投诉制度健全，设立专门的投诉处理机构和配备受理投诉人员，在中心大厅内醒目位置、网站、宣传资料上公布投
	6.3.3.2　及时、妥善处理投诉，建立完整的投诉档案、完整的投诉处理记录、投诉反馈和分析报告，保持一年以上的备查期
	6.3.3.3　对游客的意见、要求或投诉应根据有关规定客观公正处理，不回避护短，不弄虚作假。
	6.3.3.4　应在收到游客投诉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反馈投诉的基本事实和处理意见。
	6.3.3.5　游客有效投诉率不应超过年客流量的十万分之三。


	6.4　运营管理
	6.4.1　人员管理
	6.4.1.1　应配备行政管理人员、售/检票人员、咨询人员、广播人员、车辆调度员、安全管理人员、受理投诉人员、司机和
	6.4.1.2　根据工作需要，应定期和不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考核。

	6.4.2　安全管理
	6.4.2.1　应有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安全监控系统，其中安全管理人员不少于2名。
	6.4.2.2　应针对车辆、场所、票务、网络系统等分别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括报告程序、应急指挥、应急设备的储备及
	6.4.2.3　具备节假日安全预案。
	6.4.2.4　应对所有应急预案定期进行演练，一年不少于两次。
	6.4.2.5　定期组织消防等安全知识培训，并定期进行各项安全演练。
	6.4.2.6　配备性能可靠、处于有效期内的灭火器材。
	6.4.2.7　应配备公共区域安全消防监控管理系统。
	6.4.2.8　设置安全通道，确保通畅。
	6.4.2.9　应建立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建立设备档案和定期维护制度，运营期间设施设备完好。
	6.4.2.10　配备必须的医疗救助设施，并配备专职医务人员，能满足游客的一般安全救助需求，做到快速出诊、正确施救。
	6.4.2.11　出车前应对车辆进行安全例检，并做好记录，确保车辆安全运营。
	6.4.2.12　定期与司机签订安全责任书，并建立司机安全行车档案。
	6.4.2.13　定期开展各类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运营安全事故隐患，对发现的问题有记录、有追踪、有改进措施。
	6.4.2.14　车辆进出口应有专人管理，并实施人车分离，确保进出口车辆和行人安全。
	6.4.2.15　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旅游常识和安全注意事项。

	6.4.3　环境管理
	6.4.3.1　应制定卫生保洁制度，保证环境卫生。
	6.4.3.2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的空气质量、污水、噪音等环境指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6.4.3.3　候车厅的卫生应符合GB 9672的要求。
	6.4.3.4　公共厕所卫生条件能符合GB/T 17217的要求。
	6.4.3.5　配置足够数量的垃圾桶/箱，布局合理，注明标识，日产日清。
	6.4.3.6　例行消毒，按照GB 19085的相关规定预防传染性疾病的产生并控制其传播。
	6.4.3.7　宜设绿化区域，环境优美。

	6.4.4　游客满意率在95%以上。
	6.4.5　正常情况下，发车准点率达到98%以上。


	7　二级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划分条件
	7.1　功能分区
	7.1.1　布局合理，功能分区科学，应有中心大厅、售票区、停车场、公共厕所等主要功能区。
	7.1.2　中心大厅宜设置咨询接待区、候车厅、吸烟区、行政管理区、母婴及残疾人专用休息室等。咨询接待区位置应合理

	7.2　设施设备
	7.2.1　中心大厅
	7.2.1.1　中心大厅内应光线明亮、通风良好、整齐明快、布局合理，容量能充分满足游客接待量要求。
	7.2.1.2　应设有公用电话，并具备国际、国内直拨功能。
	7.2.1.3　应提供游客自助查询信息的设备，如自助查询电脑等，自助查询服务至少提供营运线路、景点介绍、发车时间等内
	7.2.1.4　应设置无障碍通道、轮椅坡道等无障碍设施，其中无障碍设施应符合JGJ 50和JGJ 122的规定。
	7.2.1.5　候车厅面积应大于150 m2，布局合理、整洁干净、配置室内绿化。
	7.2.1.6　应配备饮水设备，饮用水符合GB 5749的规定。
	7.2.1.7　应配备舒适的座椅，座椅数量要与大厅面积、人流量成一定比例，并保持座椅干净、整洁。
	7.2.1.8　候车厅的空气质量、室温、采光照明、噪声及饮水卫生等应符合GB 9672的规定。
	7.2.1.9　应设置安检区，配备X射线安全检查仪等安检设备。

	7.2.2　售票区
	7.2.2.1　应配备票务系统、公共信息系统和电话服务系统。
	7.2.2.2　根据游客流量设置售票窗口，售票窗口数量应满足购票者的需求。
	7.2.2.3　应设置补票、退票专用窗口。
	7.2.2.4　应设置无障碍窗口。

	7.2.3　停车场
	7.2.3.1　停车场总面积不小于2000 m2，地面应硬化处理，道路平整干净。
	7.2.3.2　应配备车辆调度室、停车站台和发车线路牌。
	7.2.3.3　车辆进出口应设置门禁。
	7.2.3.4　宜按车辆车型分区，保证车辆行驶顺畅。

	7.2.4　公共厕所
	7.2.4.1　布局合理、数量充足、通风良好、无异味、光线明亮、标志醒目规范。
	7.2.4.2　设立无障碍厕位。
	7.2.4.3　有防滑设施。

	7.2.5　标识系统
	7.2.5.1　应设置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区域分布示意图、设施与服务位置指引标志等相应的中外文引导标志，且数量足够、内容
	7.2.5.2　应统一使用城市旅游集散中心标识，并应用于集散站、交通工具、网站、分中心、信封等。
	7.2.5.3　应在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建筑物正门、侧面或顶部等醒目位置设立中英文标识和名称。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周边应有导
	7.2.5.4　景点（区）上车点周边应设置醒目标志，具有连续引导作用，游客沿标志能够顺畅到达。
	7.2.5.5　安全标志应符合国家消防技术规范。
	7.2.5.6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内基础设施、服务设备应有相应的警示标志，且醒目、规范。

	7.2.6　交通工具
	7.2.6.1　旅游汽车车况应符合LB/T 002的要求。
	7.2.6.2　运营车辆的安全性能应符合GB 7258的规定。
	7.2.6.3　车内应在明显位置标明禁止吸烟和禁止明火的标志。
	7.2.6.4　宜配备车载电视、冷暖风设备、乘客意见卡（簿）、灭火器、导游专用设备等设施，且工作性能良好。


	7.3　服务要求
	7.3.1　服务内容
	7.3.1.1　应提供20条以上旅游线路，日均客流量在200人次以上。
	7.3.1.2　通过联网售票为游客提供景点（区）门票、套票服务。
	7.3.1.3　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应有适合城市旅游集散中心运营的信息管理系统。
	7.3.1.4　应提供现场咨询、电话咨询和网上咨询服务，并保证服务畅通。
	7.3.1.5　应建立具有二级域名的网站，提供景点（区）票价、旅游产品、咨询电话、班车时间、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
	7.3.1.6　提供局域网、宽带服务。
	7.3.1.7　设置旅游宣传册展示台、架，以印刷品、照片等形式为游客提供旅行、游览等方面信息。
	7.3.1.8　提供餐饮、购物、住宿预订等服务项目。
	7.3.1.9　应配备覆盖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大厅的语音播报系统，全方位播报或显示车辆发车、游客出行信息和目的地旅游天气
	7.3.1.10　每辆旅游车应至少配备1名导游或导乘人员，服务质量应符合GB/T 15971的要求。
	7.3.1.11　宜提供婴儿车、轮椅服务。

	7.3.2　服务规范
	7.3.2.1　行车途中不得随意上下游客。
	7.3.2.2　各岗位应有规范的服务标准、流程和制度，为游客提供规范化的服务。
	7.3.2.3　工作期间应统一着装，佩戴工牌，仪表整洁得体。
	7.3.2.4　对游客礼貌、热情、亲切、友好，不分种族、民族，一视同仁；尊重游客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7.3.2.5　服务语言清晰准确，表情自然亲切；服务态度耐心、热情、规范、周到，有问必答，对于不属于自己解答或解决范
	7.3.2.6　能提供简单手语和一种以上外语的咨询服务。
	7.3.2.7　售票员售票时做到细心、准确、迅速、唱收唱付，并耐心、热情地解答游客的问讯，认真做好票据报表日清工作，
	7.3.2.8　电话应答应及时准确，铃响不应超过三声，电话服务人员普通话标准，答复问题应耐心、细致、不急不躁。
	7.3.2.9　广播人员应使用普通话和外语广播，发音标准，播放内容简练、清晰、易懂，少数民族地区宜增加民族语言。
	7.3.2.10　检票前对车辆进行清车，检票人员应依据发车班次和时间，为游客提供引导上车、检票服务，监督车辆正班正点运
	7.3.2.11　工作人员应掌握必要的消防疏散及应急救护等技能。
	7.3.2.12　应主动为老、弱、病、残、孕等游客提供特殊服务。

	7.3.3　投诉服务
	7.3.3.1　投诉制度健全，设立专门的投诉处理机构和配备受理投诉人员，公布投诉电话。
	7.3.3.2　及时、妥善处理投诉，建立完整的投诉档案。
	7.3.3.3　对游客的意见、要求或投诉应根据有关规定客观公正处理，不回避护短，不弄虚作假。
	7.3.3.4　应在收到游客投诉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反馈投诉的基本事实和处理意见。
	7.3.3.5　游客有效投诉率不应超过年客流量的十万分之五。


	7.4　运营管理
	7.4.1　人员管理
	7.4.1.1　应配备行政管理人员、售/检票人员、咨询人员、广播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司机和导游，职责分明，各类上岗人
	7.4.1.2　根据工作需要，应定期和不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考核。

	7.4.2　安全管理
	7.4.2.1　应有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安全监控系统。
	7.4.2.2　应针对车辆、场所、票务、网络系统等分别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括报告程序、应急指挥、应急设备的储备及
	7.4.2.3　具备节假日安全预案。
	7.4.2.4　应对所有应急预案定期进行演练，一年不少于一次。
	7.4.2.5　定期组织消防等安全知识培训，并定期进行各项安全演练。
	7.4.2.6　配备性能可靠、处于有效期内的灭火器材。
	7.4.2.7　设置安全通道，确保通畅。
	7.4.2.8　应建立设施设备管理制度，建立设备档案和定期维护制度。
	7.4.2.9　配备必须的医疗救助设施。
	7.4.2.10　出车前应对车辆进行安全例检，并做好记录，确保车辆安全运营。
	7.4.2.11　定期与司机签订安全责任书，并建立司机安全行车档案。
	7.4.2.12　定期开展各类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消除运营安全事故隐患，对发现的问题有记录、有追踪、有改进措施。
	7.4.2.13　车辆进出口应有专人管理，并实施人车分离，确保进出口车辆和行人安全。
	7.4.2.14　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旅游常识和安全注意事项。

	7.4.3　环境管理
	7.4.3.1　应制定卫生保洁制度，保证环境卫生。
	7.4.3.2　城市旅游集散中心的空气质量、污水、噪音等环境指标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7.4.3.3　候车厅的卫生应符合GB 9672的要求。
	7.4.3.4　公共厕所卫生条件符合GB/T 17217的要求。
	7.4.3.5　配置足够数量的垃圾桶/箱，布局合理，注明标识，日产日清。
	7.4.3.6　例行消毒，按照GB 19085的相关规定预防传染性疾病的产生并控制其传播。
	7.4.3.7　宜设绿化区域，环境优美。

	7.4.4　游客满意率在90%以上。
	7.4.5　正常情况下，发车准点率达到95%以上。


	8　三级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划分条件
	8.1　功能分区
	8.1.1　布局合理，功能分区科学，应有售票区、停车场、公共厕所等主要功能区。
	8.1.2　中心大厅宜设置咨询接待区、候车厅等。

	8.2　设施设备
	8.2.1　中心大厅
	8.2.1.1　中心大厅内应光线明亮、通风良好、整齐明快、布局合理，容量能充分满足游客接待量要求。
	8.2.1.2　咨询接待区位置应合理、易见。
	8.2.1.3　应设有公用电话，并具备国际、国内直拨功能。
	8.2.1.4　候车厅面积应大于50 m2，布局合理、整洁干净。
	8.2.1.5　应配备座椅，并保持座椅干净、整洁。
	8.2.1.6　候车厅的空气质量、室温、采光照明、噪声及饮水卫生等应符合GB 9672的规定。

	8.2.2　售票区
	8.2.2.1　应配备票务系统。
	8.2.2.2　根据游客流量设置售票窗口。

	8.2.3　停车场
	8.2.3.1　停车场地面应硬化处理，道路平整干净。
	8.2.3.2　应配备停车站台和发车线路牌。

	8.2.4　公共厕所
	布局合理、数量充足、通风良好、无异味、光线明亮、标志醒目规范。

	8.2.5　标识系统
	8.2.5.1　应设置设施与服务位置指引标志等相应的中外文引导标志，且数量足够、内容准确、标志醒目、指向准确，符合G
	8.2.5.2　应统一使用城市旅游集散中心标识。
	8.2.5.3　应在城市旅游集散中心建筑物正门、侧面或顶部等醒目位置设立中英文标识和名称。

	8.2.6　交通工具
	8.2.6.1　旅游汽车车况应符合LB/T 002的要求。
	8.2.6.2　运营车辆的安全性能应符合GB 7258的规定。
	8.2.6.3　宜配备车载电视、冷暖风设备、乘客意见卡（簿）、灭火器、导游专用设备等设施，且工作性能良好。


	8.3　服务要求
	8.3.1　服务内容
	8.3.1.1　应提供旅游线路。
	8.3.1.2　通过联网售票为游客提供景点（区）门票、套票服务。
	8.3.1.3　应提供现场咨询、电话咨询服务，并保证服务畅通。
	8.3.1.4　应及时播报或显示车辆发车、游客出行信息和目的地旅游天气信息，及时通告检票时间、班次调整、线路变更等情

	8.3.2　服务规范
	8.3.2.1　工作期间应统一着装，佩戴工牌，仪表整洁得体。
	8.3.2.2　对游客礼貌、热情、亲切、友好，不分种族、民族，一视同仁；尊重游客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
	8.3.2.3　服务语言清晰准确，表情自然亲切；服务态度耐心、热情、规范、周到，有问必答。
	8.3.2.4　售票员售票时做到细心、准确、迅速、唱收唱付，并耐心、热情地解答游客的问讯，认真做好票据报表日清工作，
	8.3.2.5　电话应答应及时准确，铃响不应超过三声，电话服务人员普通话标准，答复问题应耐心、细致、不急不躁。
	8.3.2.6　广播人员应使用普通话广播，发音标准，播放内容简练、清晰、易懂。
	8.3.2.7　检票前对车辆进行清车，检票人员应依据发车班次和时间，为游客提供引导上车、检票服务，监督车辆正班正点运
	8.3.2.8　为老、弱、病、残、孕等游客提供特殊服务。

	8.3.3　投诉服务
	8.3.3.1　投诉制度健全，设立专门的投诉处理机构，公布投诉电话。
	8.3.3.2　对游客的意见、要求或投诉应根据有关规定客观公正处理，不回避护短，不弄虚作假。
	8.3.3.3　游客有效投诉率不应超过年客流量的十万分之七。


	8.4　运营管理
	8.4.1　人员管理
	应配备行政管理人员、售/检票人员、咨询人员、广播人员、安全管理人员、司机，职责分明，各类上岗人员应获

	8.4.2　安全管理
	8.4.2.1　应有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和人员，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责任体系。
	8.4.2.2　应针对车辆、场所、票务、网络系统等分别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括报告程序、应急指挥、应急设备的储备及
	8.4.2.3　配备性能可靠、处于有效期内的灭火器材。
	8.4.2.4　设置安全通道，确保通畅。
	8.4.2.5　出车前应对车辆进行安全例检，并做好记录，确保车辆安全运营。
	8.4.2.6　采取各种形式宣传旅游常识和安全注意事项。

	8.4.3　环境管理
	8.4.3.1　应制定卫生保洁制度，保证环境卫生。
	8.4.3.2　候车厅的卫生应符合GB 9672的要求。
	8.4.3.3　公共厕所卫生条件符合GB/T 17217的要求。
	8.4.3.4　配置足够数量的垃圾桶/箱，布局合理，注明标识，日产日清。
	8.4.4 游客满意率在85%以上。




	附　录　A（规范性附录）设施与服务项目评分表
	A.1　评分说明
	A.1.1　评分表总分为450分，其中基础指标得分最高为410分，附加项目得分最高为40分。

	A.2　评分标准
	布局合理，分区科学。
	有中心大厅、售票区、停车场、公共厕所等主要功能区。
	中心大厅有咨询接待区、候车厅、吸烟区、行政管理区、母婴及残疾人专用休息室。
	咨询接待区位置合理、易见。
	在收到游客投诉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反馈投诉的基本事实和处理意见。
	在收到游客投诉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反馈投诉的基本事实和处理意见。
	反馈游客投诉的基本事实和处理意见。
	游客有效投诉率不超过年客流量的十万分之三。
	游客有效投诉率不超过年客流量的十万分之五。
	游客有效投诉率不超过年客流量的十万分之七。
	运营管理
	人员管理




